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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中宏立达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命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6 

年 4月 24日审议并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》《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》。 

 

提名郑顺炎先生为公司董事，任职期限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，本次任免尚需

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审议，自相关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

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聘任王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，任职期限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，自 2026

年 4 月 24 日起生效。上述聘任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司股本的 0%，不是失信联

合惩戒对象。 

 

（二）任命原因 

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董事会专业治理结构，丰富董事会专业构成，完善董事会在金融、

法律专业领域的决策支撑，公司拟提名郑顺炎先生为董事。郑顺炎先生具备深厚的法律

与金融复合专业背景，长期深耕金融政策、资本市场规则及法律合规研究。同时，为健

全公司治理架构，匹配资本市场规范运作要求，公司同步聘任王博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。 

本次聘任将精准发挥各位新任人员专业价值：一是赋能资本战略，为资本运作、股

权优化等重大事项提供专业决策支持，全面提升公司资本运营水平；二是筑牢合规风控

体系，常态化把控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风险，保障企业长期稳健经营；三是深化产融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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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与产业协同，依托多元专业视野统筹资源整合与战略布局，持续夯实公司综合竞争实

力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郑顺炎先生，出生于 1969 年 11 月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。北京大学博士

学位，副研究员职称。郑顺炎先生曾就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多年，并在中国证监会法

律部、美林证券（香港）公司短期见习。 

郑顺炎先生于 1991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学位，1999 年和 2001 年分别获得

北京大学法学硕士、法学博士学位。2001－2003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事博士

后研究。自 2003 年 1 月至今一直主持“中国案例法规数据库”的设计研发工作，管理

北大参股企业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。 

郑顺炎先生出版《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实证研究》、《证券内幕交易规制的本土化研

究》等专著，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。参加或主持过世界银行、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、中国自然科学基金、科技部的课题研究工作。 

郑顺炎先生专业研究领域为金融法和公司企业法。在企业项目融资以及股权投资方

面具有多年实务经验。 

主要工作经历： 

1991 年 7 月—1996 年 9 月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科员。 

2003 年 7 月—2022 年 12 月：北京大学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管理中心副研究

员。 

2003 年 1 月—至今：北京法意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。 

 

二、任免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公司新任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业务规

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。 

本次任命不存在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本公司监事的情形；不存在公司监事

为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或直系亲属情形。 

 

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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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任命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

司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，有利于促进公司规范运作，将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北京中宏立达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

 

北京中宏立达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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